龙川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便民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精神，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落户便捷程度和服务水平，促进常住人口在城镇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户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广东省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试行）》、《广东省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操作规范（2025年版）》、河源市公安局《关于传发户籍办理条件及材料审核清单的通知》及《龙川县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行动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章 入户条件及材料清单

第二条 投靠亲属类

（一）投靠子女

1.办理条件

成年子女户口在本县，其父母可以申请户口迁移至子女户内。

2.需审核材料

①投靠人、被投靠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②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3.其他情形

公婆、岳父母可以投靠儿媳妇、女婿。
（二）投靠配偶

1.办理条件

夫妻一方户口在本县，其配偶可以申请户口迁移至配偶户内。

2.需审核材料

①投靠人、被投靠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②结婚证。

3.其他情形

夫妻一方出国（出境）定居、服兵役、失踪、死亡等户口注销的，可以投靠公婆、岳父母。需提交夫妻一方出国（境）定居、服兵役、失踪、死亡等已注销户口的证明。

（三）投靠父母

1.办理条件

父母一方户口在本县，未成年子女（属在校学生的，可以放宽至全日制本科以下在校学生）可以申请户口迁移至父母户内。

2.需审核材料

①投靠人、被投靠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年满16周岁或以上必须提供）。

②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3.其他情形

由乡村迁往城镇，或者城镇之间迁移的，成年子女可以申请户口迁移至父母户内，如子女在拟迁入地自有房产的，须迁入自有房产所在地址，不能投靠迁入。

（4） 投靠祖父母与外祖父母

1.办理条件

被投靠人户口在本县，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投靠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申请户口迁移至户内。

    ①父母双亡的未成年人。

    ②父母双方为现役军人的未成年人。

    ③父母双方已出国（出境）定居并注销国内户口，或者父母一方为境外人员，另一方已出国（出境）定居并注销国内户口的未成年人。

2.需审核材料

①投靠人、被投靠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年满16周岁或以上必须提供）。

②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③父母注销户口的凭证。

④父母双方的军官证。

⑤父母双方境外证件。

（五）投靠孙子女与外孙子女

1.办理条件

被投靠人户口在本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可以投靠成年的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申请户口迁移至户内。

2.需审核材料

①投靠人、被投靠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②投靠人与被投靠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第三条 人才引进

（一）办理条件

1.广东省人才优粤卡、河源市“英才卡”持卡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可在我县办理落户。

2.具有全日制中专及以上学历、具有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具有初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符合任一条件，本人可以申请入户，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属在校学生的，可以放宽至全日制本科以下在校学生）及父母可以随迁。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明确规定引进的其他人才。

4.本县乡村振兴引进人才，可根据本人意愿，申请将户口迁至服务地区所在乡镇的乡村振兴人才集体户口。

5.到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可在实际居住地或工作地落户。

（二）需审核材料

1.申请人及随迁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年满16周岁或以上必须提供）。

2.申请人及随迁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3.广东省人才优粤卡、河源市“英才卡”、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职称、技能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六选一）。

4.乡村振兴人才的认定材料。

5.地级以上市人社部门出具的支教、支农、支医或扶贫证明。

6.入户地址证明材料。

第四条  招工调干

（一）办理条件

国家机关录用、调动公务员；本地企业、事业单位招收、聘用管理人员、工人及其他人员，符合本县户口准入条件的，可以申请办理户口迁移。

（二）需审核材料

1.按要求填写的《入户申请审批表》。

2.申请人、随迁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年满16周岁或以上必须提供）。

3.相关部门出具的录用、调动或接收证明。

第五条  大、中专学生入学、毕业、转（退）学入户

（一）办理条件

公民考取具有国家规定招生资格、可办理新生户口迁移的全日制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自愿迁移户口的，可办理户口迁移。

入学时将户口迁入学校集体户的学生，在毕业、退学、转学、辍学时，应办理户口迁移。

（二）需审核材料

1.按要求填写的《入户申请审批表》。

2.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3.入学、毕业、转学、退学、辍学相关材料。

第六条  随军家属

（一）办理条件
符合随军条件的军人家属，可申请将户口迁移至军人服役地所在地。

（二）需审核材料

1.按要求填写的《入户申请审批表》。

2.申请人及随迁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

3.军人所在部队出具的家属随军批准文件。

（三）其他情形
1.有自有房产的，提交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

2.无自有房产的，提交部队意见或证明。

第七条 收养小孩迁入

（一）办理条件

公民按法律规定办理相关收养手续后，可申请将被收养小孩的户口迁入收养人家庭户。

（二）需审核材料

1.按要求填写的《入户申请审批表》。

2.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结婚证。

3.《收养登记证》。

4.被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年满16周岁或以上必须提供）。 

第八条 稳定居住就业

（一）办理条件

1.在本县（含农村地区）自有合法产权住所的，已办理房产证、不动产权证、银行按揭购房凭证的，本人申请入户，其配偶、子女及父母可以随迁。

2.在本县城镇地区无自有合法产权的，在城镇社区稳定居住（含租赁）或就业、创业满6个月，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属在校学生的，可以放宽至全日制本科以下在校学生）、父母可以申请迁入居住地常住户口。

3.在本县入乡创业就业人员，可根据本人意愿，凭入乡创业兴业人员、回村任职人员认定材料，申请将户口迁至服务地区所在乡镇的乡村振兴人才集体户口。
（二）需审核材料

1.申请人居民户口簿、随迁人的居民身份证（年满16周岁或以上必须提供）。

2.申请人已婚的提供结婚证。

3.直系亲属随迁的，提供随迁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4.有效期内的居住证、登记满6个月的粤居码、参保证明、就业创业证明、营业执照（五选一，自有合法产权住所的无需提供）。

5.入乡创业兴业人员、回村任职人员认定材料。

6.入户地址证明材料。

第九条 政策性安置迁入

（一）办理条件

1.未注销户口的现役人员转业安置。

2.政府征地拆迁安置人员。

3.重复（虚假）户口注销后，申请迁入真实户口。

4.其他政策性安置需要落户人员。

（二）需审核材料

1.申请人居民户口簿、随迁人的居民身份证（年满16周岁或以上必须提供）。

2.申请人已婚的提供结婚证。

3.直系亲属随迁的，提供随迁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4.转业安置材料。

5.政府部门拆迁安置文件。

6.重复（虚假）户口注销证明，真实户口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入户地址材料。

第十条 相关材料说明

（一）亲属关系证明

亲属关系证明包括结婚证、公安机关出具的关系证明、原户籍登记资料、公证部门出具的关系证明、《出生医学证明》、亲子关系医学鉴定证明，原户口簿能直接明确证明关系的可做亲属关系证明使用。

（二）入户地址证明材料

属自有房产的需提供房产证（不动产权证），或房屋产权查询证明。

属单位房产的需提供单位产权证件并同意迁户的证明。

属个人租赁住宅房屋的需提供租赁合同及租住房屋产权资料，并由产权人持身份证现场签署同意入户声明书或提供产权人同意入户公证书。

迁入政府产权租赁房屋（保障房、经适房、直管房等）的需提供政府房管部门出具的房屋使用证明。

入集体户的需提供集体户单位同意入户证明及集体户口簿地址页。

在亲友家居住并向亲友搭户的需提供被搭户人持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房屋产权证明现场签署同意入户声明书或提供被搭户人同意入户公证书；在亲友家居住且亲友户口不在该地址的，亲友持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房屋产权证明现场签署同意入户声明书或同意入户公证书，申请人可以立为该址家庭户户主。

各镇公安户政管理部门应当在社区地址设置公共集体户，稳定居住（含租赁）或稳定就业人员因房屋所有人或单位不同意挂靠的，可以将户口迁移至公共集体户。
（三）公共集体户的设立

在本县内没有合法产权住所的申请人，符合迁移条件但没有落户地址的，可以落户在公共集体户。各镇公安户政管理部门应当在社区地址或者派出所地址设立公共集体户，其中社区集体户的设置需征得社区同意。
第三章 便民措施

第十一条 各户政窗口对省内人口实施一站式办理，无需再回原籍地派出所办理迁出手续。申报材料齐全的，按照《关于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化水平全面压减户口办理时限的通知》（广公办字〔2019〕162号）要求，实行限时办结（反馈）工作机制，将办理结果及时送达申请人。需上门核实的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实，属本县迁移的当场办结，需审批的县外迁入11个工作日内（因当事人不配合调查造成的时间延误，因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的公告时间不包含在内）办结。对申报材料不全的，注明需补充的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 通过“粤省事”、“粤居码”微信小程序“网上办理”申请的业务，派出所需自数据转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通过县行政服务中心政务平台或微信号进行户政业务“预约办理”的，在预约时间段到窗口现场后给予优先取号办理，实现“一次通办”。对因年老体弱、身体伤残（病）等原因卧床不起、行动不便的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积极响应群众诉求，采取上门受理、送证上门等措施，提供“上门办”服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细则与上级最新文件规定不一致的，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龙川县公安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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